附件

	泰兴市学校师生外出集体活动审查备案单

	泰兴市第二高级中学（盖章）
	
	

	活动名称
	活动对象
	活动时间
	活动地点
	前往方式

	清明祭扫

	高二
	2025.4.2
	根思
	步行

	活动方案

审查情况
	职能科室意见
	分管局领导意见

（超范围活动）

	
	科室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	局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疫情防控审查及安全应急预案备案
	青少年活动中心       疫情防控审查意见
	市校园安全事务服务中心应急预案备案意见

	
	中心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	中心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注：学校完整填写第一行相关信息；凭科室（必要时需局分管领导）审查“同意”的《审查单》，连同应急预案（含用车协议复印件）交由校安中心备案（无审查单或未“同意”将不受理备案）。学校自行做好活动方案及应急预案（含用车协议原件）的留存保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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